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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中共攸县县委书记王建之

《易》日：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”古往今来，从政

者多识往事，用以规划现在与未来，故特重史志的纂修。我于

2000年调任攸县人民政府县长时，恰逢县里有纂修晚清、民国时

期《攸县志》之盛举，于是当即与同仁共赞此事，并乐观其成。

历史证明，观今应须鉴古。早在上世纪30年代，毛泽东同志

就说过：“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；我们是马克思主

义的历史主义者，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。”(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

第534页1991年版)同样，今天的攸县是历史的攸县的一个发展，

我们不能因晚清、民国段县志的缺损，而使攸县发展的历史间断。

故纂修那个阶段的《攸县志》，是历史的要求。现在我们的工作正

满足了这种要求，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。

其次，纂修县志更是现实的要求。史志不是给古人看的，而是

给今人和后人阅读的，故撰史修志的目的都是为现实和未来服务

的。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这一点，他以为继承历史的珍贵遗产，

“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，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”(同上)。纂修

的县志弥纶两代，综经万端，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，殷鉴兴废，详

而有要，简而能周。举凡山川形势，政经人文，典章制度，民情风

俗，古物遗迹，以及艺文篇什，众事皆备，良可借鉴，并以之资

治。

此《志》是在中共攸县县委、攸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经过

参与其事者的两年努力而完成的。在编纂过程中，始终坚持以历史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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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衡量与判断历史是非功过的准则，去伪

存真，按实而书，还历史以本来面貌，故保持了志书的真实性与

思想性。希望此《志》面世以后，能嘉惠当世，流声后代，被之

千载。

值此志书即将梓行之际，特写上述言词以为序。

2002年1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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攸县人民政府县长 赤篱位l
志书为一代典章，明者雅重修志。纂修的1871—1949年《攸

县志》，经过参与其事者的倾心关顾、孜孜尽力，业已评审定稿，

即将付梓面世。这对熟悉地方历史，探索发展规律，推动社会进

步，影响深远。

纂修晚清、民国时期的县志，其缘由：从史学的角度来说，历

史长河不能中途断流；从现实的要求出发，必须以历史为借镜。其

要义重在借鉴，简而言之：

其一、从晚清、民国社会状况中，得到思想认识上的启悟。这

个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大动荡、大分化和大转折的重要历

史阶段。其问盛衰兴亡的社会现象，起伏跌宕的发展规律，可以给

人许多启示，从中观盛衰，察成败，明得失，悟祸福，辨顺逆，因

而清醒头脑，既不误会历史，也不为历史所误会。

其二、从晚清、民国的历史中学到指导现实的东西。 《诗》

日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历史是昨天的现实，今天是昨天

的发展，历史距现实越近，越能起到历史的作用。故历史上每当一

个新兴王朝建立以后，即着手修撰前朝的历史，以便更能“举得

失以表黜陟，征存亡以标劝戒” (《文心雕龙》语)。此次纂修

《攸县志》，其用意亦在此。

本《志》在编纂过程中，广泛搜集资料，网罗放失旧闻，条

分缕析，辨其真伪，综其始终，然后成稿。故内容可称丰富，记述

亦为翔实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直书其事，力避浮词损实，华言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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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。故凡所载笔，概多存史价值。而其中成败兴坏之迹，天人古今

之变，有社会现象可稽，有历史轨迹可循，读之不迷云山，不堕雾
海。

古人云：“明鉴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。”有望广大读者特

别是主政者与从政者，珍视此志，借鉴往事，把握现实，与时俱

进，开拓创新，加快攸县发展，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。

是为序。

2002年1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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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 《攸县志》始修于南宋淳韦占，至清同治十年历六百余年，

修志九次。民国期间，修志四起四落，终未成功。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立后，在其四十周岁之际，新修县志一部。迨至2000年，中共

攸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为搭起隔断了的方志桥梁，特组织人员将清

末40年，民国在大陆38年合计78年的历史，补编一部志书，此

即十修县志之缘由。

二本志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，按存

真求实原则，将九修志中的精华部分予以沿袭、继承；糟粕部分予

以剔除、删削；有存史价值的部分予以鉴别、保留；史无实有的部

分如农耕、商贸、手工业等予以补充、记实。使之成为反映晚清和

民国时期历史实际的方志。

三本志的体例沿用卷目体，按内容顺序排列，独自成卷。既

有其整体性，又有其独立性。全志设30卷，约计60余万字。‘

四断限。上续九修志(同治十年，1871)，下限一般截至民

国三十八年(1949)。有个别或少数事件，为说明始终，须延续到

2002年。

五本志设图考卷，将明、清、民国几个朝代绘制的境域地

图、建筑平面图、名山立体图及古迹影像等，再现今人面前，以利

了解古时候有关地域、古迹和建筑物的风貌；人口卷除综合记述各

朝人口消涨数量外，还解答县内多数姓氏、药业经营者由江西迁来

的原因和元末明初人口锐减与民间传说的“血洗茶陵、攸县，带

杀醴陵、湘潭”的历史疑案。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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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本志中保留祀典、祠庙两卷，将“寺观”列入宗教卷，

意在让后人理解旧时代封建礼教、伦理道德、宗教信仰之一斑。

七本志增设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、金融、医疗、医药等卷，

反映民国时期比清代社会有所发展、前进的事实，以及攸县采煤、

造纸、炼铁早已盛行的历史。

八本志中的政治卷，重点记述由清末的知事公署演变到民国

的县政府，其机构、人员、职能变化情况及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、

五四运动、农民运动等政治革命情况；兵制、兵事卷内重点记述各

朝各时期的兵制状况，以及太平天国军、南北军阀、北伐战争、抗

日战争等重要活动。其中抗日战争详记日本帝国主义进犯、盘据、

．掠夺、烧杀县入的暴行，以及攸县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英雄事

迹。

九本志中人物卷的收录顺序是，按朝代先后排列。标准是县

级以上(含县级)和相当县级的文化、科教、艺术、士、农、工、

商等著名人物。入录原则是：业绩显著者立传，次要者简介，一般

者列名。

十本志中职官卷内，将攸县历朝历任知县(知事、县长)

按顺序排列。教谕、训导、主薄、典史、巡检等佐官，其业绩显著

者予以记载，～般者略去。“政迹”，分优迹、劣迹两种，详记优

迹，意在弘扬其美德，为后继者树立楷模；记劣迹，意在暴露其阴

暗面，警示后人，不可重蹈复辙。

十一本志中文化卷的收录原则是：九修以前的好文章列标

题，著作列书名。属本志限期范围内者，按诗、词、歌、赋、记等

收录。未予选录者，可见1984年县志办翻印的同治版《攸县志》。

十二本志设“历修县志简介”卷，意在帮助读者了解攸县

修志历史及编辑、收存情况。其中，除明代以前修的四部志已散失

无存外，清代修的五部皆从外地复印回县存档。本卷将顺治版

《攸县志》作了详细录载，其余各部则用比较法进行介绍，省去读

者查阅原稿之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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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本志设“杂记”卷，除将九修“杂识”中有存史意义

的续存下来外，新设“政治遗闻”、“文人轶事”、“灾异”、“疑案

考证”等，其中内容涵盖古今，涉及诸多方面，珍闻趣事，令人

耳目一新。

十四本志对时间、地名、．称谓、度、量、衡等的记述，按各

个历史时期的实际记载。时间加注公元年号，名词、述语古今有异

者，加注今名以示对照。

十五志中引用或转录旧志的文言文，一律断句标点，并适当

加上注释。全志用现代汉语记述，文字做到准确、简洁、明白、生

动，增强可读性。

十六 “史所贵者义也，而所具者事也，所凭者文也。”(清，

章学诚)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各卷的主要内容、精义及其表达形式、

特点，特撰《卷目提要》附于本志之后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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